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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受理贈書處理原則
民眾捐贈之圖書本館將典藏或轉贈其他單位，但以下圖書不在受贈之列：
· 圖書污穢、破損或劃線者。
· 高中職（含）以下之教科書。
· 大專用書、公職考試用書、電腦用書，出版超過二年者。
· 各級學校升學參考書。
· 各類期刊雜誌（無論單本或整套都不收受）。
· 宗教性、政論性之宣傳品。
· 本館認為不宜接受之圖書資料。
本館對贈書保有自由處理權，不接受任何附帶條件。
感謝您的贈書，請留下您的大名及住址，以便本館寄送感謝函給您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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